
关于提交《2014-2015学年第二学期同行听课统计表》的通知
各教学单位：
本学期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工作即将结束，请于第十六周周一（2015年6月17日）前将本单位《2014-2015学年第二学期同行听课统计表》电子及纸质版报教务处质量科202室（雷敏）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1.各教学单位同行听课情况明细表自行留存。
2.统计表已从教务MIS系统中导出，将分发至各教学单位，各教学单位要认真核对教师名单，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，如有缺漏可自行添加教师姓名。
3.“总评分”为教师同行评教得分，可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由同行听课成绩平均而成，或由教学单位进行综合评分。各教学单位应客观、公正地进行评价。
4.同行评教成绩为计算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综合成绩的必要项目，凡缺少此项成绩的教师，学校对其教学质量综合成绩不予评定。
教务处
2015年6月9日

